學管科 / 鄭名雅 /  7265727*13
[bookmark: _GoBack]114年「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進修學分班」學校薦送教師事宜，請貴校於114年1月2日(二)中午前完成填報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2月18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32604231號函辦理。
二、為增進教師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專業知能，教育部規劃辦理114年「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進修學分班」，請貴校提報有意願參加進修之在職教師需求數量及名單。
三、請貴校協助本府調查各校之需求，薦送資格如下：
(一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，具備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正式教師。
(二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且取得合格教師證書，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，具備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。
(三)請鼓勵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、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參與。
四、請各校協助調查所屬教師有意願參加進修之需求，並於114年1月2日（星期四）前提報需求數量及名單。
五、檢附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1份。
附檔：
 課程架構及核心內容表.pdf

* 每題都是必填，若題目不合，請電洽縣府承辦人，或填「無、0」。
表單的頂端
* 題目1：推薦教師姓名、電話、手機及e-mail？(若無需求請填"無")
* 題目2：欲修習民族別(請自行填列)？(若無需求請填"無")
* 題目3：推薦教師身分別？(若無需求請選"選項3")
 1.正式教師
 2.代理教師
 3.無需求

* 題目4：服務學校類別?(若無需求請選"選項7")
 1.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(國中)
 2.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(國小)
 3.原住民重點學校(國中)
 4.原住民重點學校(國小)
 5.一般學校(國中)
 6.一般學校(國小)
 7.無需求

* 題目5：服務學校承辦人聯絡資訊，請依序填寫1.姓名、2.職稱、3.電話、4.E-mail (務必填寫)
表單的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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